
2、战略配售资格

国泰海通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4月3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757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国泰海通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国泰海通出具的承诺函，国泰海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泰海通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泰海通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国泰海通出具的承诺函，国泰海通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部分基金份额的

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部分基金份额的持有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国泰海通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国泰海通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国泰海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八）光大金瓯

1、基本信息

根据光大金瓯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光大金瓯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0MA2857KW33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怀江路1号主楼第6层西南首

法定代表人 任锋

注册资本 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12-29

经营范围

参与浙江省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凭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和有效资质经营）；资产管理；资产投资

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及服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光大金瓯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光大金瓯提供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B25096号），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光大金瓯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根据光大金瓯提供的承诺函及投资经历的相关证明，光大金瓯具有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因此，光大金瓯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万元，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且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关于专

业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光大金瓯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光大金瓯出具的承诺函，光大金瓯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光大金瓯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光大金瓯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光大金瓯出具的承诺函，光大金瓯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光大金瓯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光大金瓯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光大金瓯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九）山东铁路

1、基本信息

根据山东铁路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东铁路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CKJJD1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A座6层

法定代表人 蔡承志

注册资本 206221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10-28

经营范围

铁路建设项目、土地综合开发经营性项目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山东铁路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山东铁路提供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4-356号），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山东铁路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不低于

人民币1,000万元；根据山东铁路提供的承诺函及投资经历的相关证明，山东铁路具有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 山东铁路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

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且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关于专业投资者的

要求。

根据山东铁路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山东铁路出具的承诺函，山东铁路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山东铁路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山东铁路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山东铁路出具的承诺函，山东铁路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山东铁路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山东铁路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山东铁路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中金公司

1、基本信息

根据中金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金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 陈亮

注册资本 482725.686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5-07-3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金公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中金公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2月6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9670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中金公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金公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金公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金公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金公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中金公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金公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中金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一）银河证券

1、基本信息

根据银河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银河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法定代表人 王晟

注册资本 1093440.225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01-2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

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银河证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银河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9月10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614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银河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银河证券出具的承诺函，银河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银河证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银河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银河证券出具的承诺函，银河证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银河证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银河证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银河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二）华泰证券

1、基本信息

根据华泰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泰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04041011J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注册资本 902730.228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1年04月09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泰证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华泰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1月20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649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华泰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华泰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华泰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泰证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华泰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华泰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华泰证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部分基金份额的

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部分基金份额的持有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华泰证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华泰证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华泰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三）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泰资管” ）以其管理的华泰资管长江财险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华泰资管提供的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的《华泰资管长江财险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长江财

险1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泰资管长江财险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VQ390

管理人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2-6-2

根据华泰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华泰资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12590222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1222室

法定代表人 崔春

注册资本 26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战略配售资格

华泰资管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7月22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29144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子公司，其管理的

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

根据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

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基金战略配售， 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部分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部分基金份额的持有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华泰资管（代表长江财险1号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四）南方基金

1、基本信息

根据南方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方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533137K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32-42楼

法定代表人 周易

注册资本 3617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03-06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南方基金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南方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7月15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47483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南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南方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南方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南方基金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南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南方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南方基金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南方基金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南方基金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南方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五）深圳高新投

1、基本信息

根据深圳高新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高新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1956268F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801-01-2402

法定代表人 樊庆峰

注册资本 7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04-01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非融

资担保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融资担保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深圳高新投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深圳高新投提供的审计报告（天健粤审〔2025〕518号），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深圳高新投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不

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根据深圳高新投提供的承诺函及投资经历的相关证明，深圳高新投具有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因此，深圳高新投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

低于2,000万元，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且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关

于专业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深圳高新投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深圳高新投出具的承诺函，深圳高新投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深圳高新投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

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深圳高新投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深圳高新投出具的承诺函，深圳高新投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

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深圳高新投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深圳高新投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深圳高新投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

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六）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资管” ）以其管理的招商资管晴选FOF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招商资管提供的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的《招商资管晴选FOF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晴选

FOF6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招商资管晴选FOF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AF83

管理人名称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5年6月17日

根据招商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招商资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5119732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听海大道5059号前海鸿荣源中心A座2501

法定代表人 易卫东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04月03日

经营范围

无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招商资管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0月9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629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子公司，其管理的

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

根据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

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招商资管（代表晴选FOF6号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七）苏豪投资

1、基本信息

根据苏豪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豪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14086627D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399号金融城2期A4幢25楼

法定代表人 杨玉虹

注册资本 15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05-0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管理，资产委托管理，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策划，投资咨询，科技信息服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苏豪投资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本所律师通过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查询，苏豪投资是2014年5月20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2110。 苏豪投资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苏豪投资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苏豪投资出具的承诺函，苏豪投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苏豪投资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苏豪投资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苏豪投资出具的承诺函，苏豪投资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苏豪投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苏豪投资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苏豪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八）中兵财富

1、基本信息

根据中兵财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兵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兵财富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RA2Q9E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C栋4层431单元G

法定代表人 胡忠俊

注册资本 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09-2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兵财富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中兵财富是2020年5月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70878。 中兵财富属于《适当性管理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兵财富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兵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兵财富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兵财富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兵财富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兵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兵财富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中兵财富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兵财富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中兵财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九）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圆信永丰” ）以其管理的圆信永丰金圆瑞盈5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圆信永丰提供的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的《圆信永丰金圆瑞盈5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金

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圆信永丰金圆瑞盈5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AL78

管理人名称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06-18

根据圆信永丰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圆信永丰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17885491D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南二路45号4楼02单元之175

法定代表人 胡荣炜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年01月02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2、战略配售资格

圆信永丰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2月8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4647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理的金

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

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圆信永丰（代表金圆瑞盈5号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广州城发

1、基本信息

根据广州城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城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94100730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001房A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纪元

注册资本 1250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03-19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城发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广州城发是2014年4月23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1234。 广州城发属于《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广州城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广州城发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广州城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广州城发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广州城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一）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易方达资产” ）以其管理的易方达资产京华睿选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易方达资产提供的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的《易方达资产京华睿选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等相关文件，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易方达资产京华睿选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EF518

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7-16

根据易方达资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易方达资产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1940382X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自编A01

法定代表人 刘炜

注册资本 4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06-28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易方达资产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4月8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675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其

管理的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

构投资者。

根据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

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易方达资产（代表京华睿选

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二）源峰基础设施基金

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磐茂投资”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源

峰基础设施基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提供的《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截图等相关文件，源峰

基础设施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产品编码 SABY75

管理人名称 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12-29

根据磐茂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磐茂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MA01A6XW0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开放路113号南三层306室

法定代表人 田宇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31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磐茂投资是2018年4月2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67897，其管理的源峰基础设施

基金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

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源峰基础设施基金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

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源峰基础设施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三）九洲创投

1、基本信息

根据九洲创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九洲创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696972165G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83号

法定代表人 杨楠

注册资本 3428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11-17

经营范围

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项目进行投资(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及融资性担保等需前置审核的业务）、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九洲创投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九洲创投提供的审计报告（XYZH/2025CDAA9B0205），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九洲创投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不低

于人民币1,000万元； 根据九洲创投提供的承诺函及投资经历的相关证明， 九洲创投具有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 因此， 九洲创投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万元，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且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关于专

业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九洲创投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九洲创投出具的承诺函，九洲创投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九洲创投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九洲创投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九洲创投出具的承诺函，九洲创投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九洲创投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九洲创投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九洲创投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四）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通期货” ）以其管理的海通期货海享季季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称“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海通期货提供的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的《海通期货海享季季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海

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海通期货海享季季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6742

管理人名称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8月9日

根据海通期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海通期货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1103596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第5层、第11层02-04单元、第12层

法定代表人 吴红松

注册资本 13015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03-18

经营范围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海通期货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4月7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61877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期货公司，其管理的海享季

季盈1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

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海通期货（代表海享季季盈

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五）红土资管

1、基本信息

根据红土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红土资管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创投红土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CL038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4806

法定代表人 何琨

注册资本 2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09-07

经营范围 私募资产管理（限从事基础设施领域资产支持证券业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红土资管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红土资管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4月8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738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红土资管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红土资管出具的承诺函，红土资管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红土资管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红土资管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红土资管出具的承诺函，红土资管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红土资管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红土资管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红土资管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六）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信达澳亚” ）以其管理的信澳创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信达澳亚提供的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的《信澳创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信澳创享1号资

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信澳创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WG07

管理人名称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年4月9日

根据信达澳亚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信达澳亚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7866151P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1001

法定代表人 朱永强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06月05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战略配售资格

信达澳亚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3月29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47405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理的信

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

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信达澳亚（代表信澳创享1号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七）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嘉实基金” ）以其管理的嘉实基金宝睿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宝睿2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嘉实基金提供的宝睿2号资管计划的《嘉实基金宝睿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宝睿2号资管计

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嘉实基金宝睿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TZ329

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2年7月27日

根据嘉实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806A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03月25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嘉实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核发于2022年11月22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4606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

理的宝睿2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

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参与本基金战

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代表宝睿2号资管计

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八）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嘉实基金” ）以其管理的嘉实基金睿哲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睿哲3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嘉实基金提供的睿哲3号资管计划的《嘉实基金睿哲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睿哲3号资管计

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嘉实基金睿哲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Y073

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2-12-09

根据嘉实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806A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03月25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嘉实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核发于2022年11月22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4606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

理的睿哲3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

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参与本基金战

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嘉实基金（代表睿哲3号资管计

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九）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诺德基金” ）以其管理的诺德基金子牛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诺德基金提供的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的《诺德基金子牛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诺德子牛

22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诺德基金子牛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UN13

管理人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年02月25日

根据诺德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诺德基金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06-08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诺德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12月10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00942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理的

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

根据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具

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

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参

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2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诺德基金（代表诺德子牛

22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招商证券

1、基本信息

根据招商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招商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38549B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 霍达

注册资本 869652.680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08-01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股票期权做市；

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招商证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招商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0月26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4577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招商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招商证券出具的承诺函，招商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招商证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招商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招商证券出具的承诺函，招商证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招商证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招商证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招商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一）中泰证券

1、基本信息

根据中泰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泰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29246347A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

注册资本 696862.575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05-15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泰证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中泰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3月25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9693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中泰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泰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泰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泰证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泰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泰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泰证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中泰证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泰证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中泰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

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二）广发证券

1、基本信息

根据广发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发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资本 760584.551100万

成立日期 1994年01月21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发证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广发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6月12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73815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根据广发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发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广发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广发证券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广发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发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广发证券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广发证券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发证券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广发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三）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创证券” ）以其管理的利金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利金2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一创证券提供的利金2号资管计划的《利金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利金2号资管计划的基本

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利金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CT836

管理人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18年04月17日

根据一创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一创证券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7743879G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 吴礼顺

注册资本 42024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年01月12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

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一创证券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2月28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9680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其管理的利金

2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

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参与本基金战

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一创证券（代表利金2号资管计

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四）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保投资”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提供的《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截图等相关文件，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基本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N9076

管理人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日期 2017年5月18日

根据中保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中保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0UD4R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18号20层

法定代表人 贾飙

注册资本 1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12-04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其他资金，受托或委托资金、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以管理人名义发起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国务院、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中保投资是2016年11月30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60245，其管理的中国保险

投资基金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

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

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五）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寿资产” ）以其管理的国寿资产-鼎瑞2308资产管理产品（简称“鼎瑞2308资管产品”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国寿资产提供的鼎瑞2308资管产品的 《国寿资产-鼎瑞2308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及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截图等相关文件， 鼎瑞

2308资管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国寿资产-鼎瑞2308资产管理产品

产品编码 11923603025

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08-18

根据国寿资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７号中国人寿中心１４至１８层

法定代表人 于泳

注册资本 4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3日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国寿资产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06的《保险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其管

理的鼎瑞2308资管产品系经中保登系统登记的资产管理产品。 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

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参与本基金

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308资管产

品）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六）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寿资产” ）以其管理的国寿资产-鼎瑞2498资产管理产品（简称“鼎瑞2498资管产品”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国寿资产提供的鼎瑞2498资管产品的 《国寿资产-鼎瑞2498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及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截图等相关文件， 鼎瑞

2498资管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国寿资产-鼎瑞2498资产管理产品

产品编码 11925604467

管理人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02-05

根据国寿资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７号中国人寿中心１４至１８层

法定代表人 于泳

注册资本 4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3日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国寿资产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06的《保险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其管

理的鼎瑞2498资管产品系经中保登系统登记的资产管理产品。 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

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参与本基金

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品）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产（代表鼎瑞2498资管产

品）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七）平准基础设施基金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北京平准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平准基础设施基

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提供的《北京平准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截图等相关文

件，平准基础设施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北京平准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 SAZV19

管理人名称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06-11

根据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本” ）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资本为

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0022725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2号、14号10层12-1001

法定代表人 杨宇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5-11-02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国寿资本是2016年9月2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33992，其管理的平准基础设

施基金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

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平准基础设施基金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

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平准基础设施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八）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

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寿财富” ）以其管理的国寿财富稳睿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国寿财富提供的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的《国寿财富稳睿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国寿财

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国寿财富稳睿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AL13

管理人名称 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5年6月20日

根据国寿财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财富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08922208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88号3902单元

法定代表人 鄂华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8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战略配售资格

国寿财富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6月20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4765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公司子公司，其管理的

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

构投资者。

根据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

划）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

划）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稳睿3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国寿财富（代表国寿财富

稳睿3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十九）平安健康保险

1、基本信息

根据平安健康保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平安健康保险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34977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凯滨路166号B座8、9、10、16楼

法定代表人 朱友刚

注册资本 461657.77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06-13

经营范围

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与健

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业务，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平安健康保险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平安健康保险持有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1月8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84的《保险许可证》。

根据平安健康保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健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平安健康保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平安健康保险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

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平安健康保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健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平安健康保险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

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平安健康保险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健康保险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平安健康保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

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十）平安财产保险

1、基本信息

根据平安财产保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平安财产保险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07208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13号平安财险大厦26、27、28、29、30、31、32、33、35、36、37、38、39层

法定代表人 龙泉

注册资本 2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12-24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产保险业务；办理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

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平安财产保险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平安财产保险持有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3年8月4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0171的《保险许可证》。

根据平安财产保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财产保险出具的承诺函，平安财产保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平安财产保险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

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平安财产保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财产保险出具的承诺函，平安财产保险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

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平安财产保险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平安财产保险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平安财产保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

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十一）太平洋财险

1、基本信息

根据太平洋财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太平洋财险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337320XW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90号交银大厦南楼

法定代表人 顾越

注册资本 1994808.76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11-09

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太平洋财险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太平洋财险持有由原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1年12月15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14的《保险许可证》。

根据《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授权，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资管” ）有权代太平洋财险签署其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所需要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太平资管代表太平洋财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其出具的承诺函，太平洋财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

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太平洋财险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

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太平资管代表太平洋财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出具的承诺函，太平洋财险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太平资管代表太平洋财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太平洋财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十二）太平洋寿险

1、基本信息

根据太平洋寿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太平洋寿险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3370906P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寿宁路71号

法定代表人 李劲松

注册资本 86282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11-09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

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

际保险活动，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太平洋寿险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太平洋寿险持有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3年9月19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015的《保险许可证》。

根据《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授权，太平资管有权代太平洋寿险签署其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所需要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太平资管

代表太平洋寿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出具的承诺函，太平洋寿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

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太平洋寿险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

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太平资管代表太平洋寿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出具的承诺函，太平洋寿险参与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

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太平资管代表太平洋寿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太平洋寿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十三）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夏基金” ）以其管理的华夏基金君龙人寿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基本信息

根据华夏基金提供的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的《华夏基金君龙人寿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君龙人

寿6号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夏基金君龙人寿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DB99

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1月21日

根据华夏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华夏基金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23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年04月09日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华夏基金持有由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11月8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59610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是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其管理的君

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 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属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

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基金战略配售，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4、禁止性情形

根据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资管计划）出具的承诺函及其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所律师认为，华夏基金（代表君龙人寿6号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十四）中意资产

1、基本信息

根据中意资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意资产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7169867X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B230-1

法定代表人 赵雪松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05-23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意资产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中意资产持有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9月14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000175的《保险许可证》。

根据中意资产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意资产出具的承诺函，中意资产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意资产是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关于专业机构

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限售期安排

（下转A22版）

（上接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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